南華大學 學雜費優待減免 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.5.26
※ 公告本校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「各類學生優待、減免學雜費」申請事宜

一、申請優待、減免類別及應附證件：

(一)、給卹期內軍公教遺族：附撫卹令或年撫卹金證書（證件未登載申請學生姓名者，另附全戶戶籍謄本）。

(二)、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：附撫卹令或年撫卹金證書（證件未登載申請學生姓名者，另附全戶戶籍謄本）。

(三)、原住民籍學生：附戶籍謄本。

(四)、身心障礙學生：附殘障手冊影本。

(五)、現役軍人子女：附眷屬身分證影本。

(六)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：附殘障手冊及戶籍謄本。

(七)、低收入戶子女：附低收入戶證明及戶籍謄本。
 （八）、特殊境遇婦女：附特殊境遇婦女身分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。
申請表請至學務處生活事務組領取，或由本組網頁

http://mail.nhu.edu.tw/~staffair/SAO/life/e-studyfeesreduce.html   下載

二、申辦時間：

請於97年6月30日前，將申請表送繳學務處生活事務組辦理（第一次申請者需另繳證明文件及學生本人私章一顆）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三、完成手續之同學，下學期註冊繳費單將會先予扣除減免金額。

四、欲辦理就學貸款者，須先將其補助金額扣除後始可辦理，並請依貸款辦法辦理。
五、進學班、在職專班減免額度比照日間部繳交之學雜費數額減免。

六、進學班學生須於下學期加退選後辦理學分費減免額之確認，研究所三、四年級生依選修學分數減免。

七、承辦單位：生活事務組；承辦人：吳文雯，分機1221。
敬請張貼








